
 

 

     加⼯贸易 

 加⼯贸易是⼀国通过各种不同的⽅式，进⼝原料、材料或零件，利⽤本国的⽣产能⼒

和技术，加⼯成成品后再出⼝，从⽽获得以外汇体现的附加价值。常⻅的加⼯贸易⽅式包

括：进料加⼯、来料加⼯、装配业务和协作⽣产。 

 

特点：1. 对受托方风险小，如市场有风险，  委托方必须执行。 

 2. 加工贸易进口料件时不要缴纳关税和增值税，但成品必须全部出口。一般贸易进口时

必须缴纳关税和增值税。但增值税可以部分退回。 

  

 

进料加⼯ 

 指⽤外汇购⼊国外的原材料、辅料，利⽤本国的技术、设备和劳⼒，加⼯成成品后，

销往国外市场。这类业务中，经营的企业以买主的⾝份与国外签订购买原材料的合同，⼜以

卖主的⾝份签订成品的出⼝合同。两个合同体现为两笔交易，它们都是以所有权转移为特征

的货物买卖。 

 

来料加⼯ 

  它通常是指加⼯⼀⽅由国外另⼀⽅提供原料、辅料和包装材料，按照双⽅商定的质量、

规格、款式加⼯为成品，交给对⽅，⾃已收取加⼯费。有的是全部由对⽅来料，有的是⼀部

分由对⽅来料，⼀部分由加⼯⽅采⽤本国原料的辅料。此外，有时对⽅只提出式样、规格等

要求，⽽由加⼯⽅使⽤当地的原、辅料进⾏加⼯⽣产。这种做法常被称为“来样加⼯”。 

 

装配业务 

 指由⼀⽅提供装配所需设备、技术和有关元件、零件，由另⼀⽅装配为成品后交货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协作⽣产 

  它是指⼀⽅提供部分配件或主要部件，⽽由另⼀⽅利⽤本国⽣产的其他配件组装成⼀件

产品出⼝。商标可由双⽅协商确定，既可⽤加⼯⽅的，也可⽤对⽅的。所供配件的价款可在

货款中扣除。协作⽣产的产品⼀般规定由对⽅销售全部或⼀部分，也可规定由第三⽅销售。 

 

 

 

合同格式 

--约⾸部分：即合同的⾸部，包括合同的名称、合同编号、签约⽇期、签字地点、签约

公司名称、公司地址、电话、传真、电⼦信箱及银⾏账号等⽅⾯。 

--正⽂部分：合同的标的，主要包括货物的名称、质量、规格、数量和包装等，还有供

货⽅式、⽀付⽅式、双⽅的义务、争议的预防和处理等。 

--约尾部分：即合同的结尾部分，包括合同的⽂字效⼒、份数、附件、签字等⽅⾯。 

 

 

加⼯贸易合同 

1.来料或来件条款 

确定来料或来件时间、地点、数量、质量、规格、供货⽅式、⽀付⽅式等。来料加⼯

⼀般应规定外商提供有关图纸资料，确定发⽣来料或来件短缺现象时的补⾜办法，确定使⽤

中⽅企业当地原辅材料及零部件的做价⽅法;确定外商未能按时来料或来件所承担的责任。 

2.提供设备、技术条款 

对外商提供的先进技术设备或⽣产线，应具体说明其型号、规格、技术标准、价格及

交货条件、时间、验收办法。外商不能按规定交货，必须负责由此造成的损失。合同还可以

规定由外商负责培训有关操作⼈员。 

 

 



 

 

3.成品率和原辅材料消耗定额条款 

成品率是来料加⼯贸易业务的关键问题。应做三⽅⾯的规定：⼀是规定加⼯贸易的成

品率;⼆是规定原辅材料、零部件的消耗额;三是不能达到规定时受托⽅(中⽅企业)的责任。 

4.交货条款 

⼀般说来，在规定加⼯贸易供料、交货的总时间外，每⼀批加⼯贸易业务，还应分别

订⽴合同，具体规定原材料、零部件供应时间和成品交货时间，以及规定违约时的责任。 

5.产品商标使⽤条款 

来料加⼯贸易产品商标的使⽤，应按照我国《商标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⾏

管理。在外商与中⽅企业签订来料加⼯贸易合同时，必须要求外商提供经过公证的商标所有

权或被许可使⽤的证明⽂件。其商标不得与我国已注册的商标相同或近似，商品的造型、包

装亦不得仿冒。 

6.运输和保险条款 

来料、来件加⼯贸易设备和成品的运输费⽤，应规定由外商负担。来料、来件及所提

供设备的进⼝由外商在国外保险。加⼯后的成品出⼝可由中⽅企业代为保险，但费⽤由外商

负责。在⼯⼚内加⼯贸易期间的保险费通过双⽅协调做出规定。 

7、⼯缴费条款 

⼯缴费在参考国际市场、尤其是外商所在国家或地区加⼯费⽔平的基础上，全⾯考虑

来料加⼯的各种费⽤开⽀，⼀般要⾼于国内同类产品的加⼯费⽔平。其它附加的费⽤，如代

办保险、运输等的费⽤，应另⾏计算。 

8、⽀付条款 

确定⼯缴费⽀付所使⽤的货币是加⼯贸易中保证收益的重要⽅⾯。由于国际汇率变化

频繁，收取⼯缴费⼀般避免使⽤软货币(即汇价下跌的货币)。⽀付引进设备技术费⽤则争取

使⽤软货币，如果不得不使⽤硬货币(即汇价上升的货币)，则应在计算价格成本时，把货币

升值的因素考虑进去，以避免货币折算上的损失。⼀个合同应使⽤同⼀种货币。如果来料或

出⼝成品实⾏分别作价，可以采取对开信⽤证的办法，即中⽅企业对来料或来件开远期信⽤



 

 

证，外商对交付成品开即期信⽤证。如果来料、来件与成品均不计价，⼯缴费可以⽤即期信

⽤证⽀付。 

9、约束性条款和仲裁条款 

⼀般合同的约束性条款规定，在协议期内，中⽅受托⼈不承接除合同客商外第三者加

⼯贸易同类产品。 

⼀般合同的仲裁条款规定，如双⽅在执⾏合同中发⽣争执，⾸先采⽤友好协商解决，

如果协商不能解决，应提交双⽅约定的仲裁机构仲裁，仲裁的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合同双⽅有

法律约束⼒。 

10、期限条款 

合同应确定期限，如半年、⼀年或⼏年，尤其是外商提供设备、⽤⼯缴费补偿其价款

的业务，更应规定期限。有的合同规定，可以延⻓合同的有效期，并规定了续约的具体办

法。 

 


